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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持续督导机构”）作

为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跃医疗”、“公司”或“发行人”）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

引（2014 年修订）》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就发行人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鱼跃

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77 号）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鱼跃医疗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83,550,913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 30.64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 2,559,999,974.32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527,017,543.41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出具了 XYZH/2016SHA10173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

到账。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开户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

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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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万元） 

1 丹阳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二期） 111,317.82 111,317.82 

2 

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厂房及年产

4.4 亿支高值医用耗材及年产 10 万台套高端电

子产品生产项目 

66,673.92 66,673.92 

3 
年产 18 亿支针灸针及年产 30 万台套电子针疗

仪等医疗器械生产项目 
18,440.18 18,440.18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9,568.08 59,568.08 

 
合计 256,000.00 256,000.00 

 

（二）历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5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部分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此议案经 2018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

投资回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以及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拟变更将

“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厂房及年产 4.4 亿支高值医用耗材及年产 10

万台套高端电子产品生产项目”中投资子项目“年产 4 亿支采血管建设项目”和

“高值医用耗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分别为 159,405,000.00 元、

69,171,495.78 元，合计金额 228,576,495.78 元，用于置换公司与全资子公司苏州

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鱼跃科技”）收购自然人卞雪莲持有之

上海中优医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优医药”）38.3775%的股份已

支付的部分转让价款，其余转让价款仍由公司及苏州鱼跃科技以自有资金支付。 

此次变更涉及的募集资金为 22,857.65 万元，其中 15,940.50 万元系由“年产

4 亿支采血管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变更，6,917.15 万元系由“高值医用耗材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变更，占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8.93%。 

2018 年 10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此议案经 2018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根据业务发

展的实际需要，将“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厂房及年产 10 万台套高端

电子产品生产项目”与“年产 18 亿支针灸针及年产 30 万台套电子针疗仪等医疗

器械生产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共计 54,894.40 万元变更至“上手金钟手术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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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上卫中亚医用敷料项目”和“中优医药丹阳基地设备及配套投资项目”，

占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1.44%。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72,115.71 万元，募集资

金余额为 80,746.7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 

计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1 
丹阳医疗器械生产基地项目（二

期） 
111,317.82 92,961.18 18,356.64 

2 

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二

期厂房及年产 4.4 亿支高值医用

耗材及年产 10 万台套高端电子

产品生产项目 

3,501.57 3,501.57 0.00 

3 

年产 18亿支针灸针及年产 30万

台套电子针疗仪等医疗器械生

产项目 

3,860.48 3,860.48 0.00 

4 
收购上海中优医药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22,857.65 22,857.65 0.00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6,269.83 56,269.83 0.00 

6 上手金钟手术器械项目 18,400.00 0.00 18,400.00 

7 上卫中亚医用敷料项目 9,517.40 0.00 9,517.40 

8 
中优医药丹阳基地设备及配套

投资项目 
26,977.00 0.00 26,977.00 

合计 252,701.75 179,450.71 73,251.04 

银行利息收入 7,498.75 

手续费支出 3.00 

合计 80,746.79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其中：利息

收入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合计 

中国银行丹阳

支行 
479368874912 23,687.86 0.00 23,687.86 3,594.49 

中信银行丹阳

支行 

811050101300

0974109 
17.45 0.00 17.45 1,7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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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其中：利息

收入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合计 

中国工商银行

丹阳支行 

110402102920

04141235 
41,477.37 0.00 41,477.37 1,163.40 

民生银行丹阳

支行 
697792725 15,564.11 0.00 15,564.11 984.71 

合计 80,746.79 0.00 80,746.79 7,498.75 

 

在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前，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78,5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

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具体安排，预计部分募投项目资金存在暂时性

剩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60,000 万元闲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计划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

议批准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承诺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并

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在使用期限内，若募投项目因实际发展需要，实施进度超出目前的预计，或

新项目的投建条件成熟，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流动资金及银行贷款资金及时归还

部分或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投项目闲置资金，确保募投项目及或有新项目

的顺利进展。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月 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将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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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6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公司使用不超过 6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在不影

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提出的，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保证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提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

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事宜，已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和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且发行人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并

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综上，本保

荐机构同意发行人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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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陈洁      郭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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